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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個時代，國際組織的程序，是動態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篇章」 

—Inis L. Claude 

壹、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歷史發展與組織特徵 

  在受到高度規範之前，人類也曾經歷過一段不受管制的「大飛行時代」。飛行活動

屬於科學家與冒險家的個人實驗，竭盡可能地飛高、飛遠。不過，隨著航空技術之改

良，原本在二維空間上緩慢進展的人類主體認知，被迅速立體化，開始威脅到傳統國族

疆界的區劃方法，啟動了各主權國對飛航活動的規範意識。飛航活動之技術規格（例如

航空器設計、製造與維修，機場與助航設施之安全基準，或是國際航路之規劃），主權

國家對跨國飛航活動之必要因應措施（例如航空器與機場、空域之保安，國土之防疫衛

生），以至於因事故所生之管轄衝突，都成為主權國關切的規範問題。而戰後因戰爭期

間結晶化之民航技術—包括大型、遠程航空器如DC-3—大量導入民用，更使這些規範問

題變得急迫1。 

  二次大戰結束前，同盟國已經開始著手設計維持戰後國際政治與社會、經濟秩序的

制度與組織。空域主權及其利用，自然也包括在內。1944年，全世界除軸心國外的幾乎

所有國家（五十二個），在美國芝加哥參與制定《國際民用航空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以下簡稱《芝加哥公約》）2，並依該公約創設了「國際

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ICAO），使之擔負

確保戰後國際航空在安全、穩定與效率方面之發展的任務。同時期在相同思維下所建立

的國際組織，還有「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與「世界

銀行」（World Bank）等3。 

  《芝加哥公約》在二十六個締約國批准與交存後生效，使得ICAO成立之時間，要早

於聯合國。1948年聯合國成立以後，ICAO與其他更早成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電信聯

盟」（ITU）、「世界勞工組織」（ILO）與「萬國郵政聯盟」（UPU），依據《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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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57條，加入了聯合國，成為其所屬之「專門機構」（Specialized Agencies，簡稱

SA）」。也因此使得ICAO之會員數與聯合國會員同步增加，到目前為止，已有一百九

十三個會員國4。由《芝加哥公約》揭示的目的看來，ICAO與戰後其他建構在多邊公約

架構下的「政府間組織」相同，都是以協同聯合國合理化國際經濟與社會秩序，為其主

要的功能5。 

  在治理結構上，ICAO是最早採取「三元組織結構」模式的國際組織。ICAO設有由

全體會員國參與之「大會」（Assembly）、選任代表國組成之「理事會」（Council），

以及執行日常必要行政事務之「秘書處」（Secretary General）三個主要治理機關。大會

由全體會員國參加，至少每三年集會一次（《芝加哥公約》第48條）。但考量到國際民

航事務有其即時性與恆常性，必須設置一個向大會負責、常設的理事會，來執行大會決

議、規劃實現公約目標之方法並加以執行（《芝加哥公約》第50條、54條）。而秘書處

則是提供組織營運所需要之行政支援。此一「三元組織結構」，也成為日後幾乎所有政

府間國際組織仿效的治理模式。 

  由於是在聯合國前就成立的國際組織，ICAO的組織功能與其他1948年以後新設之

「專門機構」不盡相同6。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ICAO理事會擁有獨特的「立法功

能」。雖然許多聯合國所屬「專門機構」也都被賦與立法功能，以履踐其協同實現公約

之目標，且不限於諮詢或建議之性質7。例如制定與增修公約以規範締約國，或透過理事

會制定「技術規則」（regulatory acts），與提出不具強制力的建議案或模範行為。不

過，依據《芝加哥公約》第54條第12款，第38條與第90條，ICAO理事會所通過的立法，

是對所有會員國直接生效的事後複決制，並不是像其他「專門機構」般，須先經大會通

過後才能生拘束力。 

貳、由國際民航組織之「政治性」理解台灣的加入問題 

  「國際組織是一種國家間的法律約定，但其文本不只是政治性的，也包含了經濟性

的、社會性的與技術性的」8。雖曰如此，但要區別哪一個國際組織是「政治性」的或

「非政治性」的，並不容易。 

  傳統論對於乙國際組織是否屬於「政治性」的，是以其章訂宗旨是否為處理「國際

和平、安全」事務為目的。若組織創設之目的主要是為了處理社會事務（例如最低勞動

條件）、人道主義（例如對非交戰人員之處置、照護）或是技術性議題（例如智慧財產

權之種類與條件），就會被歸類為「非政治性」的組織。這種分類法，對所謂「政治

性」採取的是最狹義的定義，僅有那些章訂宗旨與功能和「國際和平、安全」相關的國

際組織，才會被認定為是屬於「政治性」的組織。 

  若依此最狹義的分類法，在聯合國成立前就被創設的國際組織，如前所述的「國際

電信聯盟」、「世界勞工組織」、「萬國郵政聯盟」，甚至是ICAO，其章訂功能宗旨與



    以台灣之名加入國際組織的回顧與展望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6期／2021.12.30 82   

功能，確實都與「國際和平、安全」沒有直接關係，畢竟依該等組織之憲章，都是為了

執行特定技術領域之功能而被創設。但只要從這些組織之實證歷史加以分析，就會發

現，在其組織運作之程序中，各國都會基於自身之利益，提出各種主張與要求，而這些

主張與要求之被滿足或協調增修，也都是為了避免影響「國際和平、安全」。因此，即

使採取最狹義的定義，上述國際組織其實都與「政治性」脫離不了關係。 

  固然部分長期對聯合國所屬「專門機構」抱持其屬於「功能性」組織之實用主義觀

點，會認為既然這些組織的創設宗旨與功能，都是「經濟、社會或技術」本質的，則在

組織運作之過程中，即使涉及到國際政治問題，應該也都可以藉由各該組織之技術性手

段，加以規避或解決。 

  不過，既然採取實用主義，就不能迴避在聯合國及其所屬組織在處理「經濟、社會或

技術」議題時，所必須面對的政治因素。而且事實上，令政治因素介入「非政治性」國際

組織之運作程序，正是多數國家願意藉由國際組織這個平台進行彼此合作的主要原因。 

  如同Leon Gordenker所說的，「欲理解聯合國所屬機構間之關係，不能忽略其彼此間

就政治議題的互動關係」9。自成立始，ICAO的運作實務都說明了，即使是涉及技術議

題，ICAO也無法擺脫會員國本身的政治立場與利益，最終還是必須為了維持「國際和

平、安全」，而附從會員國藉由多數決做成的「政治性」選擇。除了最初處理西班牙佛

朗哥政權之會員國地位問題，可以說完全是屬於政治導向的決策外10，在ICAO的歷史中

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性」決定，就是配合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處理「中華民國」會

籍之過程。 

  聯大2758號決議做成後，「中華民國」在既有國際組織中之會員地位應如何處理？

剛開始確實是個需要「政治性」手段加以安排的困局。在聯合國體系內關於「中華民

國」會員地位的爭議，自始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對「（一個）中

國（國家合法）代表權」的爭奪戰。並不是兩個會員國各自的會籍取得問題。 

  自1949年11月開始，已經在內戰中獲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斷透過蘇聯及其支

持會員國，向聯大、聯合國秘書處與聯合國所屬國際組織，包括ICAO在內，發出蔣介石

集團無權在聯合國繼續代表「中國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合法政府的聲明。其後

聯大以76票對32票所通過之2758號決議，所說的也正是相同的意思：「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

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若僅是新會員國

入會的問題，聯大僅需依憲章在該國取得安理會推薦後，做成普通多數決即可。又何須

特別為一個符合憲章條件之新會員國的入會，做成特別決議？ 

  同理也可解釋，為何會出現「中華民國」之會籍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而喪失的現

象。因為對於多數轉而承認、或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來說，其所不承認的「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4%BB%8B%E7%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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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並不是一個新獨立而未獲「（國家）承認」的國家，而是一個已經喪失代表

國家主體資格，或被「解銷」（dissolution）、取代的政權。被驅逐的、事實上繼續由蔣

介石政權之「中華民國」佔領的台灣，並未因此自我宣告成為乙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外的國家，基於同理，也不會當然成為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國家。畢竟

蔣介石對外仍繼續宣稱是全中國國家之唯一合法代表，其不斷遞減的邦交國（包括美國

在內），在未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也多半明示接受這個主張。 

  相同的問題發生在ICAO對「中華民國」會員地位的處理過程中。ICAO秘書處是在

1950年5月28日，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通電，聲明「中國國民黨的反動殘餘黨羽，已經

不再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民，應從各種組織與會議中被驅逐出去」。不過就在同年5月31

日，「中華民國」卻公告退出了《芝加哥公約》，並自一年後生效。ICAO因此面對到底

應由誰來代表「中國國家」的困局。自ICAO大會第四會期開始，一直到1953年12月2日

「中華民國」再次向美國交存所批准之《芝加哥公約》前，在ICAO大會中，都沒有任何

「中國國家」之代表出席。雖然英國、印度、巴基斯坦與挪威都向ICAO秘書處表示，

「中華民國」對《芝加哥公約》之退出與再次交存，應為無效，但由於美國對蔣介石政

權的強力支持，ICAO仍立刻使「中華民國」的再次交存生效，並回復其會籍。 

  「中華民國」之所以在1950年5月公告退出《芝加哥公約》，是因為財政困難，無法

繳納ICAO會員國之會費份額。特別是作為一個殘餘於台灣的「中國國家」主權，「中華

民國」要繳納其所聲稱代表之全「中國國家」領土會費份額，確實無能負擔。當再次批

准與交存《芝加哥公約》後，儘管受到其他會員國的嚴厲批評，「中華民國」仍被允許

減少其會費份額，並得分年繳納所積欠之部分。也因如此，「中華民國」應否在1953年

再次加入公約後，繼續在ICAO中合法代表全中國的爭議，從未平息過，聯大2758號決議

的通過，只能算是處理該爭議的最高峰。 

  由於聯大2758號決議所涵蓋之範圍，包括「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ICAO

基於以下理由，必須配合處理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

去」：一、依據《聯合國憲章》第58條，聯合國「應作成建議，以調整各專門機構之政

策及工作」。二、聯大396號（V）決議，要求專門機構應考量大會關於特定問題之態

度。三、依據聯合國與ICAO之（加入）協定第5條第1項，ICAO同意儘速使其機關配合

聯合國所做成之正式建議。 

  不過，ICAO並無法基於《芝加哥公約》第93條之1之規定，處理被取代之「中華民

國」的ICAO會員籍。因為依該條文，「（一）、一國如聯合國大會已建議將其政府排除

出由聯合國建立或與聯合國有關之國際機構，即自動喪失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會員國之資

格。（二）、一國如已被開除出聯合國，即自動喪失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會員國之資格，

除非聯合國大會對其開除行動附有相反的建議」11。但ICAO的「中國國家」會員資格，

並不直接受聯大2758號決議之影響。因為既沒有會員國因此被建議排除在聯合國與ICA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4%BB%8B%E7%9F%B3


    以台灣之名加入國際組織的回顧與展望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6期／2021.12.30 84   

之外，也沒有會員國被開除出聯合國。「中國國家」仍繼續是ICAO的會員國，只是依據

聯大2758號決議，必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合法代表而已。所以聯大2758號決議並不當

然拘束ICAO。何況聯大2758號決議通過時，ICAO並非在大會期間，如果聯大2758號決

議是關於ICAO會員國會籍之得喪失變更問題，則屬於大會而非理事會之章訂職權，必須

等待下屆大會才能做成決定。 

  顯然ICAO理事會基於「政治性」考量，無法等待兩年後的大會再處理聯大2758號決

議。因此在理事會的第七十四會期，就逕行依據聯大396號（V）決議，通過了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為ICAO之「中國國家」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停止與在台北之「中華民國」

政府所有聯繫與官方接觸，剝奪「中華民國」駐ICAO外交官之一切特權之決議。「中華

民國」駐ICAO代表雖即向秘書處發出抗議信，但因為已經被理事會認定為非會員國之非

國家，其所發送之相關文書，都被秘書處以不回應方式建檔處理。 

  基於相同原理，雖然驅逐了非法佔據ICAO席次的蔣介石政權，但在ICAO空出來的

「中國國家」代表權，並無法由理事會或大會主動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仍須被動

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回應。也就是說，中國會籍之代表權既然並非重取得，自然由現

在代表中國國家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行決定要何時行使，如何行使。中華人民共和

國確實也一直等到了1974年，才藉由競逐理事會席次，正式參與了ICAO的運作。不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芝加哥公約》採取的，是「政府繼承」的方式。所以不但承認了

「中華民國」在1944年對該公約之簽署，也承認「中華民國」在1946年對該公約之（第

一次）批准。甚至承諾繼承「中華民國」所積欠未繳清之會費債務。 

  ICAO可說是最早對應聯大2758號決議驅逐「中華民國」代表之國際組織。這當然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選擇性競逐國際組織會籍有關。事實上，對於在章訂宗旨或會員籍條

件設定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現階段政策或價值觀不相符的國際組織，中華人民共和

國並不積極尋求立刻取代「中華民國」之代表權，例如「世界勞工組織」（ILO）或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這些事實都益加驗證了ICAO作為「政治性」國際組

織之本質。 

  如同前述，ICAO畢竟還是有相當屬於「經濟、社會或技術」本質的事務，必須面對

事實上繼續存在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因為雖然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家，在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建交公報（如1972年「日本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共同聲

明」）中，都同時認知、甚至同意「中華民國」政府與其所代表的「中國國家」，已經

被重新命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新政府所取代、繼承。但不能否認，「中華民國」並未

完全被消滅，其殘餘之主權還在以「台澎金馬」為領土範圍，繼續事實上治理不受中華

人民共和國主權管轄的「政治體」（polity），而且許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也

仍允許其國民與台灣人民甚至「中華民國」政府進行包括飛航行為之商業交易。「中華

民國」也還因此繼續掌管「台北飛航情報區」，控制東亞之重要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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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於1955年遷址到泰國曼谷的ICAO的「亞洲與太平洋辦公室」（Asia and Pacific 

Office）處理ICAO理事會驅逐「中華民國」決議之方法，就可以查知ICAO這種「政治

性」決定與「非政治性」需求間的矛盾。「亞洲與太平洋辦公室」設置之目的，是為了

協助ICAO於亞太區域之會員國（現在包括兩個中國特別行政區）規劃與實施「國際標

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與「建議措施及程序」（Recommended Practice and 

Procedure）（合稱為SARPs）」、「導航服務程序」（PANS）及「區域導航計畫」。在

理事會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合法「中國國家」代表決議之時，「亞洲與太平洋辦

公室」並無法逕行驅逐事實上繼續掌管「台北飛航情報區」的「中華民國」政府。因此

僅能通令官員不得參加任何由「中華民國」出席之區域會議。或是僅留空位但技術性排

除「中華民國」出席12。其後該辦公室也聲稱，在日常營運上，都有透過第三國向「中華

民國」傳遞技術相關訊息。 

參、台灣加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法律策略 

  關於「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在1949年戰敗、各國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

全「中國國家」之唯一合法政府，到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

民國」間的關係，究竟是「政府繼承」，還是「國家繼承」？殘餘在所佔領之台灣至今

的「中華民國」政府，自己從來沒有說清楚。對這個問題的模糊態度，嚴重影響了對台

灣能否與如何加入ICAO的法律評估。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在「光華寮案」判決中13，終於對「中華民國」與全「中國國

家」二者間的關係，做出了明確的結論：「（日本國）已依『日中共同聲明』承認由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中國國家之政府，中國國家之國名也由

『中華民國』變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華民國』所特命之全權大使之訴

訟代表權，應隨之消滅」。也就是說，在聯合國、國際組織與雙邊承認中之「中國代表

權」的取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繼承「中華民國」政府之結果，前者同時將「中國

國家」之名稱，由中華民國改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兩個中國個別存在於台灣島

以及台灣島以外之領土上，也沒有一個新成立、有別於中國國家之新國家。 

  這也可以解釋，基於「政府繼承」之原理，ICAO理事會雖驅逐了已經被繼承、無權

繼續代表「中國國家」在ICAO中席次的蔣介石政權，卻無法主動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

使其會員權利，因為中國國家繼續作為會員國之權利，並沒有變動，只能等待繼承「中

華民國」政府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動決定是否與何時參與ICAO的運作。另一方

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芝加哥公約》所採取的，確實也是「政府繼承」、完全繼承的

方式。其不但承認「中華民國」在1944年對該公約之簽署，也承認了「中華民國」在

1946年對該公約之（第一次）批准。甚至承諾繼承「中華民國」所積欠ICAO未繳清之會

費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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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政府繼承」之方式取代了「中華民國」，接下來才

能正確處理在「中華民國」殘餘主權事實佔領下之台灣，能否與如何加入ICAO的問題。 

  如前所述，原本已批准加入《芝加哥公約》的「中華民國」，曾在1950年5月31日，

公告退出《芝加哥公約》，並自一年後生效。理由是因為財政困難，無法以作為一個殘

餘於台灣的「中國國家」主權，負責繳納所代表全「中國國家」領土範圍之會費份額。

一直到與ICAO協議減少會費份額，並得分年繳納積欠會費後，才在1953年12月2日再次

向美國交存《芝加哥公約》之批准文件，回復其會籍。此時重新批准並交存的國家主

體，如果是一個與1950年5月退出公約之「中華民國」不同的國家，且不爭執其所代表的

是「中國國家」，則可能與宣告完全繼承於1944年簽署並於1946年批准《芝加哥公約》

之「中華民國」，屬於兩個不同的締約國。此時，1953年12月2日再次批准並合法交存

《芝加哥公約》的「中華民國」，就有機會與1971年完全繼承「中華民國」之中華人民

共和國，同時成為《芝加哥公約》之締約國。 

  以上的推想邏輯，是以1953年交存批准並重新加入ICAO的「中華民國」，自認不繼

續代表「中國國家」，而是乙依盟軍亞洲戰區指揮官命令佔領台灣的新主權國家，且不

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依完全繼承對中國大陸領土取得管領權力，作為前提。這個

「時際法原則」的「關鍵的時間點」（the critical moment），是在1953年ICAO秘書處接

受「中華民國」之第二次批准與交存，並使之立刻生效的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大

通過2758號決議後，選擇繼承1944年之批准與1946年之交存，且並未否定1953年第二次批

准交存之有效性，如此一來，就在國際法上平行創造了兩個《芝加哥公約》的締約國。 

  當然，在「關鍵時間點」所「結晶化的權利」，仍然有賴嗣後實踐的維持。「中華

民國」在1953年以迄1971年，都沒有自我宣告為乙獨立於「中國國家」之外的國家，對

外仍繼續宣稱是全中國國家之唯一合法代表，其邦交國也承認這種主張。使得自1953年

二次批准與交存取得的「結晶化的權利」（締約國地位），無法被維持。 

  同時，因為沒有自我宣告，也就沒有國家曾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

雙重承認。連當時尚且承認「中華民國」為合法「中國國家」代表的美國，在1972年美

中「上海公報」裡都已明白表示，認知且並不反對「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世界

上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4。因此，這個本在1950年開始「結晶化的權

利」，到了1978 年美國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其結晶化的成果完全被摧毀。1978

年以後的美國司法實務，也證實了此一發展趨勢。在著名的「巴基斯坦國家銀行告中國

國際商業銀行案」判決中15，美國紐約州法院即明確指出，（1979年制定的）《台灣關係

法》，並沒有實質承認「中華民國」續行代表一部分「中國國家」的效果：「因為《台

灣關係法》是在美國宣稱其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全中國之唯一合法代表後所制定，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所稱台灣關係法是意圖繼續維持1978年以前中華民國與美國間關係的

說法，自屬無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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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事實都說明了，ICAO是一個「政治性」的國際組織，在處理中國代表權的歷史

中，ICAO所做的都是「政治性」決策。即使ICAO的創設宗旨與功能確實存在有高度的

「經濟、社會或技術」本質，其關於會員地位、會員合法代表權之決定，仍然都是「政

治性」的決定。因此，除非台灣（或以任何一個新國家的名稱）能確認其不再代表「中

國國家」之任何一部分，立意以一個新國家的身分，尋求取得新的會員地位，不然，所

有基於技術需求對ICAO會員國的籲求，都必定是枉然，必定是徒勞。 

  錯過了前述1953年的「關鍵時間點」，台灣作為ICAO之新會員申請國所需面對的，

是包括依《聯合國憲章》第58條，聯合國「應作成建議，以調整各專門機構之政策及工

作」、聯大396號（V）決議，要求專門機構應考量大會關於特定問題之態度，以及聯合

國與ICAO之（加入）協定第5條第1項，要求ICAO應儘速使其機關配合聯合國所做成之

正式建議等等嚴格的制度困境。也就是說，作為一個高度「政治性」的國際組織，加上

其會員國取得條件已經與聯合國會員國同步，要成為ICAO會員國，台灣勢必要先成為聯

合國之會員國。當然也就必須面臨如何符合《聯合國憲章》第4條第2款，取得「安理會

之推薦，並經大會決議」。前者存在有難以跨越的中國否決權障礙。 

  多數說認為，安理會的推薦，因為是進入大會表決前，新會員申請國須取得之必要

條件，所以必須是來自安理會理事國的「積極的推薦」（affirmative recommendation）17，

等同於承認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當然也有論者認為，依據「會籍普遍性原則」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安理會之成員無權就是否推薦新會員行使否決權，因為這不

屬於憲章賦予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之權限18。但不管在台灣申請入會的現實上，聯合國

是採積極推薦說，還是無權否決說，前提都還是這個有別於1949年以後之「中華民國」

的台灣，必須要明白地以一個新國家的身分，向聯合國申請取得新的會員地位，接下來

關於聯合國所屬專門機構的會籍問題，基於其「政治性」本質，自然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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